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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04 年元旦、春节食品安全和商品市场供应工作的通知 

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厅、经贸委，有关

地方商委(内贸办、财贸办)： 

 

 

2004 年元旦、春节即将来临，为做好节日期间商品市场供应，确保食品安全，以

优质的商品和优良的服务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，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 

 

一、 加强领导，周密部署，精心组织，确保节日期间食品安全 

 

 

    食品的质量安全状况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关系

到节日市场欢乐祥和的气氛和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。确保元旦、春节两节食品市

场安全放心、品种丰富，是各级商务主管部门的责任，也是食品加工、流通企业

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以实施“三绿工程”为重点，深入开

展食品放心工程，认真做好两节期间的食品供应和安全工作。 

 

 

（一） 加强食品加工和流通行业管理，进一步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工作制度。蔬

菜、肉类、水产品和豆制品等食品是节日百姓餐桌的主要品种，涉及到加工、采

购、运输、储存、批发、零售等各个环节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建立健全

食品安全工作制度，逐级、逐环节落实工作责任，提出食品安全的明确要求，切

实加强食品流通和加工行业管理。要指导食品加工企业严把原材料入厂关和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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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厂检验关，对未达国家标准的产品一律不得出厂销售；指导流通企业进一步规

范食品的进货渠道，通过索票、索证、检验、认定认证等手段严格食品市场准入

制度，严防有害物超标的食品流入市场。 

 

 

（二） 积极开展上市销售食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根据《商

务部关于建立健全加工和流通领域食品安全检测体系的意见》（商运发[2003]457

号）要求，加强上市销售食品的卫生质量安全监测，做好食品加工和批发、零售

等环节质量安全抽检工作，实行检测结果公示制，防止不合格食品进入流通领域,

引导消费者放心消费。 

 

 

（三） 加快建立保障食品安全的行业自律机制，强化食品加工、流通企业法定

代表人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。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抓紧探索建立食品安

全社会信用体系，运用信息技术建立食品屠宰加工、批发零售环节安全信用档案，

对食品质量安全情况进行跟踪监测，建立食品加工、流通“黑名单”，并向全社会

公布，逐步形成惩恶扬善的食品市场监督机制。要坚决杜绝食品企业对过期食品

改换食品包装、标签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必须严肃查处。 

 

 

（四） 进一步落实《生猪定点屠宰管理条例》，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联合有关部

门，加大打击私屠滥宰、制售注水肉和病害肉的不法行为，严把肉品屠宰关和市

场关，确保肉品质量安全。同时，要主动配合工商、质检、卫生等执法部门开展

食品卫生质量安全执法行动，打击经营不合格食品等违法行为。 

 

 

二、 大力倡导优质诚信服务，营造繁荣、活跃、祥和的节日市场氛围  

节日期间，各级商务主管部门要大力推动工商企业联手开拓市场，督促企业积极

通过供应链采购适销对路的商品供应市场，做好促销活动，方便居民购物，确保

商品丰富、市场繁荣和稳定。 

 

 

（一） 要精心策划形式多样的营销活动，把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有机融合起来，

营造节日喜庆气氛，满足城乡居民节日消费。同时，要加强商业促销活动的组织

管理，防止因商业促销活动使人群聚集造成秩序混乱、交通堵塞、疾病传播和人

身伤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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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各单位要认真细致地搞好元旦、春节市场需求预测和市场监测，结合节

日市场特点，积极组织适销对路商品，丰富商品品种。要适应居民消费结构的变

化，增加优质品牌供应。做好节日市场的应急供应预案，实现供应总量平衡，品

种结构合理，上市均衡有序。加强市场监测，总结节日消费特点，通过信息引导

节日消费品市场健康发展。 

 

 

（三） 大力倡导诚信服务，真情服务广大城乡居民。要根据节日市场的需求特

点，扩大服务领域，改进服务方式，延长服务时间，倡导网上订购、送货上门等

服务新形式，将服务延伸到社区、农村、工厂、学校和部队。大力推进诚信服务

和商业职业道德建设，树立商业企业新形象。 

 

 

（四） 加强安全保卫工作，确保商务系统和社会稳定。各单位党政领导要履行

安全工作责任制，认真检查和及时排除各种安全隐患，完善应急预案，确保信息

联络畅通。发生重大或突发事件要快速反应，及时上报，妥善、有效地处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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